
對納入已獲國際標準化組織簽發
ISO 22000證書的持牌食物業處所

採取的修訂巡查制度 



背景 

 
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已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

ISO 22000全面實施食物安全管理系統並獲
發ISO 22000證書的持牌食物業處所，實施
一套修訂程序(下稱“該計劃”)。  

 本署會對被承認納入該計劃的食物業處所，
實施經修訂的巡查制度。此外，有關處所
可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管。  



申請資格  
  

 (a) 食物業處所領有由食環署簽發的有效食物業牌照，以
及在提出申請日期前12個月內有良好的記錄:- 
 

  (i) 沒有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132章)(包括其附
屬法例)的任何規定； 
 

 (ii)沒有因違反發牌和持牌條件而遭發警告信； 
 

 (iii)沒有被暫時吊銷牌照；以及 
 

 (iv)食物業處所沒有遭當局飭令封閉；  



申請資格 (續) 

 
 (b)食物業處所須全面實施ISO 22000及持有由認證機構發

出的ISO 22000有效證書(證書)； 
  
 (c) 證書必須涵蓋食物業牌照有關的全部食物業處所範圍；

部分範圍獲得認證將不獲接納；以及 
  
 (d) 如持牌人屬個人名義，該持牌人須證明他與獲得證書

的公司的關係，例如他是公司的董事、僱員等。  



計劃  
 

 被承認納入該計劃的食物業處所，可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
管 
 

 巡查次數:每五個月巡查有關食物業處所一次 
 

 檢控行動:如違反法例規定，即使不會被記下違例分數，
持牌人∕負責人仍會被檢控 
 

 警告信制度:仍適用於被承認納入該計劃的食物業處所。 



取消承認資格  

 (a) ISO 22000證書已屆滿或遭認證機構撤回或取消； 
  
 (b) 食物業處所因涉及食物事故，遭當局暫時封閉； 
  
 (c) 食物業處所未領有有效的食物業牌照； 

 
 (d) 違反法例的情況嚴重影響公眾衞生或安全，或性質

非常嚴重，或多次觸犯對食物安全及衞生有重大影響的
罪行；  
 

 轉讓食物業牌照後，牌照承讓人無法在三個月內取得認
證。  



申請 
 

 有興趣申請該計劃承認資格的人士，應填妥夾附的申請書，
連同相關文件，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本署環境衞生行
政科總務室，地址是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42樓。 



食環署網頁: http://www.fehd.hksarg/tc_chi/licensing/index.html 



謝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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